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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有關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及

更改供股所得款項用途之
補充公告

謹此提述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
二四年財政年度」）之年報（「二零二四年年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一日及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之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之供股（「供股」）章程。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告中所使用之詞彙與二零二四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二零二四年年報所提供之資料外，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供股所得款項用途（「所
得款項用途」）之進一步資料。本補充公告應與二零二四年年報之管理層討論及分
析章節一併閱讀。

二零二四年年報澄清
本公司謹此澄清，由於無心之失，二零二四年年報第21頁所載「供股之所得款項
用途」一節下之表格應予修訂。

經審閱就供股所產生之開支後，本公司注意到有數項開支（包括印刷及翻譯開支）
較最初預計為低。總開支為約1.3百萬港元，而非約1.4百萬港元。因此，所得款項
計劃用途之總額應為約19.5百萬港元，而非約19.4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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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原先披露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以下用途：(i)約15.2百萬港元用於投
資上市證券及非上市證券；及(ii)餘額約4.3百萬港元（經調整上述所得款項計劃用
途之總額後）用於一般營運資金，例如行政及其他開支，包括但不限於辦公室租金、
薪金及津貼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

經審慎考慮及詳細評估本集團之營運及業務策略後，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董事會議決更改所得款項用途。下文載列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所得款
項淨額之動用情況：

所得款項
計劃用途

經修訂
所得款項
計劃用途

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已動用之

所得款項淨額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動用之

所得款項淨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證券投資 15.2 16.6 16.6 –

一般營運資金 4.3 2.9 2.9 –

總計 19.5 19.5 19.5 –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之理由
自二零二四年下半年起，香港股市顯著復甦，表現有所改善，為投資機會創造有
利環境。有見及此，本集團策略性地決定調配更多資源投資於上市證券，並將部
分原擬用作一般營運資金之供股所得款項淨額重新分配作該用途，以把握利好市
況。本集團認為已有足夠資金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可更專注於把握投資機會以
提高回報。因此，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將所得款項淨額約
16.6百萬港元用作投資上市證券及非上市證券，而餘額約2.9百萬港元則用作一般
營運資金。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供股所得款項用途並無其他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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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內之補充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四年年報所載之任何其他資料。除上述者外，
二零二四年年報內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呂卓恒

香港，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呂卓恒先生及趙德偉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許一安先生、陳柏楠先生、劉健成博士及柳敏女士。


